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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宁区应急管理局关于深入推进 2023 年
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的通知

各街道（镇）、临空办、集团公司：

为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(以下简称《安全生产法》)《上海市安全

生产条例》《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办法》(应急

〔2021〕83 号，以下简称《定级办法》)和《上海市应急管

理局关于深入推进 2023 年工贸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

标准化工作的通知》(沪应急工贸〔2023〕11 号)要求，结合

本区实际，现将 2023 年工贸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标

准化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任务分工

区应急管理局负责三级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

及定级工作，本年度计划完成 36 家三级工贸企业的复评、

新申请企业的初评。同时，根据《长宁区应急管理局 2023

年度安全生产执法计划》安排，区应急管理局将把安全生产

标准化达标企业“回头看”检查内容，穿插在重点检查和一

般检查中开展。

各街道(镇)、临空办负责辖区内三级工贸企业(无上级

主管单位)的创建申报和小微企业的评审工作，中大型工贸

企业创建率 100%，全年新申请、复评三级工贸企业数不低于

2 家，小微企业创建数不低于 2 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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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集团公司负责下属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推进工作，创

建率和复评率达到 100%。

二、工作重点

(一)坚持自主创建为主。各单位要指导企业按照生产经

营流程和风险情况，对照所属行业定级标准，将本企业标准

和规范融入安全生产管理体系，实现安全管理系统化、岗位

操作行为规范化、设备设施本质安全化、作业环境器具定置

化。各单位要督促企业每年至少开展 1 次自评工作，并形成

书面自评报告，在企业内部公示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，及时

整改自评发现的问题。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应坚持自主

创建为主，全员参与，责任到人，不得过度依赖第三方咨询

服务机构，更不能变成安全生产管理部门的“独角戏”。

(二)严格申请材料审查。《定级办法》规定的申请条件

包括“申请定级之日前 1 年内，未发生死亡、总计 3 人及以

上重伤或者直接经济损失总计 100万元及以上的生产安全事

故;未发生造成重大社会不良影响的事件;全面开展隐患排

查治理，发现的重大隐患已完成整改”等 9 个方面。各单位

要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

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进行材料审核和评审。

(三)持续提高评审质量。各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，多措

并举，严格审核要求，提高评审质量。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

评审不应仅停留在简单的“有”和“无”,应将书面资料和

作业现场等方面有机结合，结合访谈问询、实地核查等手段，

深入了解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实际运行情况，并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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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发现问题与指导服务相结合，评审与整改确认相结合。第

三方咨询服务机构不得参加现场评审，一经发现，企业现场

评审不予通过，并对第三方咨询服务机构主要负责人进行警

示约谈。

(四)强化日常监管力度。各单位要加大日常检查和服务

指导力度，对评审和日常监管过程中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依

法报相关部门处理，同时，强化隐患后续跟踪闭环力度，确

保隐患整改到位，切实有效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证后管

理水平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)高度重视，强化部署。《定级办法》实施以来，各

单位积极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，在提升企业安全生

产管理水平，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方面发挥了积极作

用。但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，例如部分街道对安全生产标

准化工作不够重视，未督促指导辖区企业开展创建工作，个

别集团公司复评不及时，导致证书过期。各单位要充分认识

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，将学习贯彻新《安全生产法》

《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》与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有机结

合，强化组织领导，制定年度工作计划，明确责任部门和责

任人，深入推进创建定级工作。

(二)统筹推进，提升效果。要积极探索，持续推进安全

生产标准化建设，有效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

型，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，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

展格局。要与日常监管相结合，对定级评审中发现的重大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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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依法处理。要与建立、健全风险隐患双重预防机制工作相

结合，防止安全管理工作“两张皮”现象。要与企业常态化

风险管控、工贸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

整治工作深入结合，提升整治效果。要与本区域、本单位安

全工作实际相结合，大胆创新、勇于突破，稳步推进。

(三)加强宣贯，服务引导。要继续深入学习贯彻《定级

办法》,确保各项要求落实到位。要通过专题培训、官微等

形式加强宣贯，引导企业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工

作，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，切实把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

作为规范企业安全生产工作、提高安全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

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、属地监管责任的重要手段。

(四)聚焦弱项，补齐短板。在开展 2022 年安全生产标

准化评审工作中，发现部分企业存在老旧设备设施带病运

行、安全投入不足等薄弱环节。各单位要坚持问题导向，结

合《安全生产法》《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》及 2022 年新修

订的《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》(财资〔2022〕

136 号)要求,在安全生产标准化推进工作中，加大对企业安

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、落实劳务派遣人员安全生产责任等

方面的检查力度，督促企业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、技术、物

资、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，改善安全生产条件，提高安全生

产水平。

本年度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申报材料的截止时间为

2023 年 10 月 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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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应急管理局

2023 年 3 月 16 日


